附件

社会公众意见收集及采纳情况表
	序号
	反馈人
	反馈意见、建议
	采纳情况

	1
	市民
	建议第十六条适当放宽体育健身行业的预付款金额上限，建议第十七条新增经营者不得阻碍消费者转让预付消费债券的权利，建议明确预付合同须列明条款的要求
	部分采纳。关于市民提及的单年年卡2000-3000元的常规消费需求，完全在现有限额标准的覆盖范围内，并未受到限制；而“多年年卡”，恰恰是当前需要重点防控的高风险场景，同时《征求意见稿》已设置合法豁免条款，充分保留了消费者协商优惠的空间。关于制定合同示范文本的建议，根据《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针对特定行业或者领域，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合同示范文本，深圳市未得到授权。其他建议均已采纳

	2
	市民
	建议加强对健身行业的监管
	采纳

	3
	市民
	建议删除第十二条第七项
	采纳

	4
	市民
	建议对美容美发、体育健身等收取预付款的经营者进行事前信用审核或资金监管要求
	采纳

	5
	市民
	建议第十六条新增更多行业
	采纳

	6
	市民
	建议公开被列入失信名单的经营者，在社区设立相关业务咨询点
	采纳

	7
	市民
	建议推广数字人民币等简单好用的资金保障方式
	采纳

	8
	市民
	什么时候能实施？
	采纳。具体实施时间根据制定程序确定，感谢您对我市立法工作的关注和支持。

	9
	市民
	建议兼顾监管与发展，适当降低资金监管要求，避免因冻结过多资金导致企业经营困难
	采纳

	10
	市民
	建议将全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的经营者纳管规定的适用范围
	部分采纳。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将发卡企业明确划分为规模发卡、集团发卡、品牌发卡和其他发卡企业四大类。本次《征求意见稿》第二条排除适用的，仅为已依照《管理办法》完成备案的规模发卡、集团发卡及品牌发卡企业，这三类企业《管理办法》已设定了资金管理、限额管理、备案管理等法定要求，并配套了法律责任，并非无监管的空白地带，将其排除适用，核心是避免重复监管，减轻市场主体合规负担，完全契合优化营商环境、激发市场活力的宏观政策导向。

	11
	市民
	建议第十三条增加退费规则的公示
	采纳

	12
	市民
	建议第十三条优化公示内容，并区分不同类型的场地出租方义务
	采纳

	13
	市民
	建议优化第五条“早教”的表述
	采纳

	14
	市民
	建议优化第十八条相关的表述
	采纳

	15
	市民
	建议对第十七条规定的相关条款认定无效
	采纳

	16
	市民
	建议设立平台或银行直接划扣商家账户资金、平台审核后垫付的退款机制
	不予采纳。市民建议的“平台或银行直接划扣商家账户资金、平台审核后垫付” 机制，因缺乏法定权限依据，存在权责匹配与落地执行的现实障碍。针对您反映的商家拖延退款、拒不退款的突出问题，我们将充分吸收您的核心诉求，进一步优化法规条款：一是加大对故意拖延、拒不退款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，提升违法成本，形成刚性震慑；二是健全投诉快速处置机制，打通消费维权绿色通道，降低维权成本；三是持续推广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等资金监管模式，从源头实现预付资金安全管控、未消费资金便捷退款，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	17
	市民
	建议商家停业前需要提前告知消费者，有时间办理退款
	采纳

	18
	市民
	建议对商家收取的预付资金强制监管
	不予采纳。结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限、预付式经营行业实际情况与监管实践，全行业强制监管对海量小微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干预过度，落地执行面临监管成本高、金融机构配合难等现实障碍，易导致制度空转，也不符合当前稳市场主体、保就业的宏观政策导向。

	19
	市民
	建议对第十七条不合理增加消费维权成本的情形予以明确
	采纳

	20
	市民
	建议第十八条在“消费者自支付预付款之日起七日内，未在经营者处兑付商品或者服务”之后，增加“且订立合同时未获得过相同商品或者服务的”
	采纳

	21
	市民
	建议经营者地址变更给消费者造成不便时要提前告知并允许退款
	采纳




